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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察
局
查
緝
階
段 

查獲容留媒介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 

查獲涉嫌妨害風化

（俗）案件 

查獲涉嫌販賣、持有、

提供或容留媒介他人

販賣毒品案件 

各分局派出所針對轄內涉及色情、毒品等違規情形查報告發、製作臨檢筆錄並

援引刑事法律將違規行為人（商登、實際、現場負責人）移送司法機關 

移送各主管機關依其權責查明查

報場所是否違反該管法令規定 

函請各稅捐稽徵處

協助提供建物所有

權人之戶籍資料 

是 

提報

市府

正俗

專案

複審

會議 

符合斷

水、斷

電規定 

處
分
階
段 

妨害風化、媒介色情 

（都發局） 

販賣、持有、提供或容留媒

介他人販賣毒品 

（都發局） 

是否違反都市計畫法等相關規定 

否 

第一階段處分時

函請土地或建物

所有權人依處分

書內容督促違規

使用人改善，善

盡其管理人之義

務與權責，第二

階段則分別對使

用人及所有權人

開具處分書並停

止違規場所之供

水供電。 

對違規使用人開立第一階段處分書及

勒令所有權人停止違規使用、或對違

規使用人及所有權人開立第二階段處

分書；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或併科

罰金）確定者，由本府警察局及所屬

分局提供刑事判決書至都發局，再由

都發局退還受處分人罰鍰。 

正俗專案行政作業流程圖（依都市計畫法 79 條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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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依

法提起訴願 

警局持續查察是

否仍有違規使用

情形發生 

列管執行 

（列管期限二年） 

否 

是 

移送本府 

訴委會 

未依規定期限繳交罰緩，依法移

送各行政執行處辦理強制執行 

提報

市府

正俗

專案

複審

符合

斷水

斷電

規定 
處
分
階
段 

訴願駁回 訴願不受理 原處分撤銷（含另予處分） 

行
政
救
濟
階
段 

提起行政訴訟

高等行政法院審理查明事

證再予

處分 

撤銷原

處分 

最高行政法院審理

第一階段處分時

函請土地或建物

所有權人依處分

書內容督促違規

使用人改善，善盡

其管理人之義務

與權責，第二階段

則分別對使用人

及所有權人開具

處分書並停止違

規場所之供水供

電。 

對違規使用人開立第一階段處分書及勒

令所有權人停止違規使用、或對違規使

用人及所有權人開立第二階段處分書；

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或併科罰金）確

定者，由本府警察局及所屬分局提供刑

事判決書至都發局，再由都發局退還受

處分人罰鍰。 

訴訟駁回
撤銷

處分

維持原處分 
撤銷

處分 

工

作

天

數

：
5

-
7

天



正俗專案（賭博性電玩）本府處分流程 

（自 102 年 2 月） 

 
權責單位 

警察各分局 

商業處 

 

都市發展局 

查獲經營賭博性電動玩具，持續列管 

流     程 備  註 

針對所有權人開立處分

書，告知該建物如再遭查

獲違規，即依都市計畫法

斷水斷電及罰鍰（稿 1）

派員複查 

1.以府函告知行為人立即停止經營電子遊戲場

業，並告知如經複查未停止經營將依行政執

行法予以強制執行。 

2. 同函副知都發局 

依「電子遊

戲場業管

理條例」第

16 條為適

法之處理 

是 否

判斷是否違反「電子遊戲

場業管理條例」第15條

警察各分局 同址再遭查獲經營賭博性電動玩具 

否
判斷是否已變更負責人

是

依「行政執行法」

為適法之處理 

針對所有權人依都市計畫

法斷水斷電及罰鍰（稿 2）

商業處 

都市發展局 

第 1 次 

查獲 

第 2 次 

查獲 


